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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度利潤分派計劃的進一步公告

茲提述華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的二零一六年
度業績公告（「業績公告」）及日期分別為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一日與二零一七年五月十八日
的公告（「配售公告」），內容有關公司配售838,536,000股新H股（「配售」）。除文義另有所指
外，本公告的詞彙具有與業績公告及配售公告所界定者相同涵義。

如業績公告所述，董事會建議公司派發二零一六年末期現金股息每股普通股人民幣0.041
元（含稅）予股東。

配售完成後，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從9,727,996,192股增加至10,566,532,192股。因此，
分派給公司股東的股息合共約為人民幣433,227,819.87元。建議的利潤分派計劃待股東於
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召開的股東週年大會上以普通決議案的形式表決通過。

承董事會命
華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宋育紅
公司秘書

中國北京，二零一七年六月六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公司的執行董事為林剛先生、曹世光先生及楊青女士；非執行董事
為王葵先生、陸飛先生、孫德強先生及戴新民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秦海岩先生、
戴慧珠女士、周紹朋先生及尹錦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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